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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羅貝珍
電話：03-3322101#7457
電子信箱：dnt053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26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學字第11200491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20049147_ATTACH1.doc、

376735100E_1120049147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辦理「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

畫」宣傳單暨報名表各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2年度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辦理暨本局112年5

月12日桃教學字第1120043510號函(計達)續辦。

二、旨揭計畫目的係為協助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適性轉銜就

學、就業或參加職訓，以奠定未來生涯發展基礎，先予敘

明。

三、請貴校於學生畢業前後了解學生升學進路，倘有尚未決定

或可能有未升學未就業之虞或已錄取未註冊之虞的學生，

可先填寫旨揭報名表回傳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，俾利中

心掌握是類學生，提供相關協助與輔導。

四、為學生報名前，若有需了解本案詳細內容，請逕洽本市學

生輔導諮商中心，聯絡電話：03-4609199分機164、252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
副本：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(協助轉知桃園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20003928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5/26 11:3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